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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浙江省“十佳大学生”

选树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展示高校大学生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经研究，决定开展第八

届浙江省“十佳大学生”选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浙江省“十佳大学生”选树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团省委主办，由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浙江在线、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等单位协办。

二、推选对象

浙江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2023年 6月 30日前在籍的

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和本专科生。

三、推选条件

在思想道德、学业科研、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社会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体条件有：



1.政治坚定、刻苦学习。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

相统一，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持遵纪守法、尚荣知耻、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刻

苦学习知识技能，积极参加科研创新活动，学业成绩优异。

2.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逆境中顽强拚搏、自立自

强、奋发成才、好学不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立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3.创新创业、服务社会。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在

学科、体艺、发明创造等各类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综合素

质突出。积极组织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获

得显著社会效益。

四、推选程序

（一）推荐报名（2023年 4-5月）。

各高校按照自愿原则推荐候选人，本科高校每校限报 2

人（独立学院由母体学校统一报送）、高职高专院校每校限

报 1人。

（二）组织选树（2023年 5-6月）。

1.初步评审。对各校推荐的人选进行初选，遴选 30名大

学生作为浙江省“十佳大学生”入围候选人。



2.宣传发布。通过电视、报纸、网络以及各高校宣传阵

地，介绍与宣传“十佳大学生”入围候选人事迹，并开展网

络投票。

3.专家评审。组织专家评议会，结合网络投票情况，提

出省“十佳大学生”获奖人选及提名奖建议名单。

4.组委会审定。召开组委会会议，确定省“十佳大学生”

人选，公示人选名单。

五、其他事项

（一）各高校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广泛宣传发

动，充分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真正做到“十佳大学生”大学

生评、大学生学。

（二）请各高校于 2023年 5月 10日前，将推荐人选及

相关材料上传至“浙里思政工作台”。材料包括：申报表（见

附件，PDF格式上传），事迹材料（3000字左右，主要介绍

该生的典型事迹和突出表现，PDF格式上传），照片 2张（2

寸蓝底免冠标准照和生活照各１张，500K 以内电子版），

辅助材料（获奖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各校在选树过程中，如有不明事宜，请与省教育厅宣

教统战处联系。联系人：丁晓、陆莹，电话：0571-88008951，

88008953。

附件：第八届浙江省“十佳大学生”申报表

浙江省“十佳大学生”评选活动组委会

2023年 4月 11日



附件

第八届浙江省“十佳大学生”申报表

学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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